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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钢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方案

（2022—2024 年）

根据《河南省深化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工作方

案（2022-2024年）》、《平顶山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

动实施方案（2022—2024 年）》要求，为认真贯彻“四个最

严”方针，持续推进农村地区假冒伪劣食品安全整治，压实部

门管理责任、属地监管责任和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着力整

治农村市场存在假冒伪劣食品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提升农村

市场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的农村食品经营店 2022 年、

2023年、2024年底分别达到50%、70%、80%以上。

（二）建立农村食品安全协管队伍、协管员达到行政村全

覆盖2022年、2023年、2024年底分别达到50%、80%、100%。

（三）农业农村局能够胜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人员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底分别达到总人数 60%、80%、90%

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能够胜任食品安全监管的人员2022年、

2023年、2024年底分别达到总人数50%、60 %、80 %以上。

（四）在新闻媒体设置定期宣传食品安全知识专题栏目

2022年、2023年、2024年底分别达到80%、90%、100%。

（五）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第三方评价保持在80%以

上。

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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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化农村食品经营店创建活

动。以保持食品经营许可登记条件、落实进货查验、经营环境

卫生整洁、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杜绝销售假冒伪劣和过期

食品为主要内容，制定农村食品经营店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和食

品安全管理规范化农村食品经营店评价办法，鼓励引导农村食

品经营店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二）加强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质量安全监管。督促指导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农产品生产记

录；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

定，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

投入品，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和休药期规定；

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措施，按照规定出具食用农产品

承诺达标合格证；加强生猪等畜禽屠宰监管，落实动物检疫和

肉品品质检验、生猪定点屠宰规定。加强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

监督抽查，严厉查处违规使用禁限用农兽药和农兽药残留超标

的食用农产品、按规定应检疫未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肉类等食

品安全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市农业

农村局负责）

（三）加强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管。加强监督

检查和监督抽检。以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为重点，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基础设施落后，设备设施不符合食品安

全规定、内控管理制度不完善的市场，督促限期整改。严厉查

处采购销售检出禁止使用农药兽药及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的食

用农产品、按规定应检疫未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肉类，食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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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电子商务经营者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销

售食用农产品属于不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销售自产食用农

产品不需要市场主体登记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市场

监督管理局、市场发展中心负责）

（四）加强农村食品生产加工安全监管。加强监督检查和

监督抽检，督促指导农村食品生产企业、小作坊落实原材料进

货查验记录制度、加强生产加工过程控制和生产加工场所卫生

管理，强化出厂检验、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开展食品自查

等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场

监督管理局负责）严厉查处生产销售未经注册备案的特殊食

品，生产销售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

傍名牌、仿名牌等商标侵权、知识产权侵权，标签标识不符合

规定食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五）加强农村食品销售安全监管。督促指导农村食品销

售者（含食品电子商务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经营场所卫生管理制度，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开展食品安

全自查，食品电子商务经营者落实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

照信息、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信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

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市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坚持线上线下并重，

强化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持续开展农村地区销售类食品经营

许可证复查工作。严厉查处食品经营者无证无照经营食品，食

品经营者（含食品电子商务经营者）采购销售超过保质期，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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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变质，傍名牌、仿名牌等商标侵权、知识产权侵权，销售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食品，未经注册

备案的特殊食品，虚假宣传特殊功能食品及食品电子商务平台

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信

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

的链接标识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六）加强农村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坚持线上线下并重，

强化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持续开展农村地区餐饮类食品经营

许可证复查工作。严厉查处无证经营餐饮食品，餐饮食品经营

者（含餐饮食品电子商务经营者）超许可登记范围加工制作销

售食品，采购使用销售无合格证明文件、超过保质期、腐烂变

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标签标识不符合规定的、

被污染的食品及食品原料，按规定应检疫未检疫的肉类，餐饮

食品电子商务平台未在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食品

生产经营许可信息、属于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等信

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

（七）严厉打击农村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违法犯罪行

为。加强行刑衔接，严厉打击“黑工厂”“黑作坊”“黑窝点”，

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或原料药，化工原料等非食用物质的食

品、保健食品，农兽药残留超标，傍名牌、仿名牌等商标侵权，

应检疫未检疫的肉类等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供销社、市公安局负责）

（八）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建设。认真落实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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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调整充实

乡（镇、街道）市场监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食品安全监管执

法人员数量，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执法人员培训，提升食品安全

监管执法人员素质。探索村委会协助乡政府开展农村食品治理

工作的方式。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协管员队伍建设。加强县级食

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和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努力为加强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农业

农村局负责）督促指导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加强从业人员食品

安全技术培训，提升食品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水平，助力食

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广泛采取农村消费者喜

闻乐见的方式，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宣传，不断提高农村消费者

的食品安全水平和防范维权意识，引导消费者树立科学的消费

观和健康理念。（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民政局负责）

三、时间安排

（一）严密部署。2022年 7月底前，各乡（镇、街道）要

建立专项联合工作组，依据《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方案

（2022—2024年）》，结合实际，制定符合本部门本地区情况

的专项整治方案，进一步明确整治目标，方法步骤、时间安排、

责任分工等要求，分解落实责任。

（二）宣传动员。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采取积极措

施，利用多种形式、多种手段、不同平台，广泛宣传开展农村

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的重大意义、工作进展、方法步骤、工

作成效等，积极引导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广大人民群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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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参与、支持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营造良好的社

会共治氛围。

（三）整治规范。2024年 10月底前完成。各乡（镇、街

道）各部门要围绕本方案明确的整治目标任务，强化农村食品

生产经营者教育培训和宣传引导，加强农村生产经营监督检查

力度，严厉打击农村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积

极开展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化农村食品经营店创建活动，建立食

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集中生产经营场所，切实督促指导农

村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市专项工作组对突

出问题一月一调度，整体工作一季一推进。各乡（镇、街道）

各部门应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5日前将附件1、附件3，2022

年、2023年 12月 5日前将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案件查处等情

况按附件2要求内容分别报送上级相关部门和市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

（四）调研督导。2022 年、2023 年下半年，各乡（镇、

街道）专项工作组要组织对本部门、本地区清理整治开展情况

进行调研督导，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解决，确保清理整治

取得实效。每年 12月 5日前将调研督导情况及年度工作总结

分别报送上级相关部门和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市专项工

作组将组成联合调研督导组，不定期开展督导检查。

（五）总结提高。2024年 12月 20日前，各乡（镇、街道）

各部门要汇总三年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总结经验，针对存在的

问题和发现的薄弱环节，建立长效机制，对取得的工作成果持

续保持、加强巩固。工作总结于2024年 12月 5日前分别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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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相关部门和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深刻认识深入推进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切实把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工作列入工作重

点，抓紧抓好，确保整治工作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二）加强协作配合。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在

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健全专项工作联合协作机制，统

筹力量，整合资源，加强沟通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农村

假冒伪劣整治行动打击力度和效果。

（三）强化督查，落实责任。要加强对整治工作的督导指

导，对发现的问题和案件线索要追根溯源，紧盯不放，一查到

底。对发现涉及其他地区问题和案件线索的，要及时通报相关

地区相关部门彻底追查。对清理整治中责任不落实、问题不解

决、情况不报告、案件不查清及工作不配合、推诿扯皮造成不

良后果的单位和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整治情况将作为年底

对各单位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1.市食品安全办公室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韩伟华 电话：0375-8168608

邮箱：wgssab@163.com

2.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韩伟华 电话：0375-8168608

3.市公安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谭绍刚 电话：1563753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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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716822@qq.com

3.市民政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彭永利 电话：15037591050

邮箱：wgsmzjaqk@163.com

4.市农业农村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辛改芝 电话：18937558729

5.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付春霞 电话：13837523190

6.市商务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孟天才 电话：15893405008

7.市供销合作社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柴军鸽 电话：17637561629

附件：1.舞钢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情况统计表

2.舞钢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总结

3.典型案例

mailto:716822@qq.com
mailto:wgsmzjaq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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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年月日

序
号

类别 单位 数量

1

监督

检查

情况

监督检查农村食品生产经营者 家次

2

其中

监督检查食品小作坊 家次

3 监督检查食品销售者 家次

4 监督检查餐饮服务提供者 家次

5
监督检查学校及校园周边食品

经营者
家次

6 监督检查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业数量 家次

7
监督

抽检

情况

市场监

管部门

组织监督抽检食品 批次

8 监督抽检发现不合格食品 批次

9 农业农

村部门

组织监督抽检食品 批次

10 监督抽检发现不合格食品 批次

11

查办

案件

情况

市场监

管部门

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行

政处罚案件
件

12 没收假冒伪劣食品数量 件

13 没收假冒伪劣食品货值 公斤

14 收缴罚没款 万元

15 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万元

16

农业农

村部门

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用农

产品行政处罚案件
件

17 没收假冒伪劣食品数量 件

18 没收假冒伪劣食品货值 公斤

19 收缴罚没款 万元

20 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万元

21
公安机关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犯

罪案件
件

22 涉案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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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刑拘人员数量 人

24 投诉

举报

情况

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件

25 兑现举报奖金数额 万元

26

规范

化建

设情

况

开展规范化建设的农村食品经营店 家

27
已完成限期整改的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

市场
家

28
食品经营企业设有食品连锁企业经营门

店的行政村
个

29
建立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集中生

产经营场所（区域）的乡镇
个

30

宣传

教育

培训

情况

组织开展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培训 人次

31 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场次

32
在主流媒体开设食品安全宣传专栏的省

辖市
个

此项不

需填写

33
在主流媒体开设食品安全宣传专栏的县

（市）
个

34

能力

建设

情况

食品安全协管员 人

35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能够胜任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的人员数量
人

36
县（市、区）市场监管局能够胜任食品安

全监管的人员数量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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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舞钢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行动总结

一、主要做法

二、取得成效

三、典型经验

四、存在问题

五、意见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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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典型案例
（参考模版）

一、案件基本情况

二、案件调查

三、查办结果

四、处罚依据

五、案件特点及经验做法

六、案件启示

舞钢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7月16日印发


	根据《河南省深化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工作方案（2022-2024年）》、《平顶山市农村假冒伪

